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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本标准由福建省标准化服务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。本标准规定了水溶肥（包括固体水溶肥、液体水溶肥）生产过程中的原料要求、生产场所、设备要求、生产工艺、质量控制要求，以及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签包装和贮运。

本标准适用于以氮、磷、钾等大量元素，钙、镁、硫等中量元素，铁、锰、锌等微量元素为主要原料，经混合、溶解、过滤等工艺生产的水溶肥。

（二）起草单位情况
本标准起草单位包括：XXX、XXX。

（三）标准编制过程
（1）成立标准起草组，技术调研和资料收集

2025年8月1日—9月10日，为保证制订工作的顺利开展、提高标准的质量和可用性，由起草单位和相关技术专家共同组建了标准起草组，负责对《水溶肥生产工艺技术要求》标准编制进行确定。通过制订工作方案，标准起草组进一步明确了目标要求、工作思路、人员分工和工作进度等。

标准起草组对相关指标和要求进行了调研，搜集了众多《水溶肥生产工艺技术要求》相关的标准、文献、成果案例等资料，着手标准制定。

（2）确定标准框架，形成标准草案

2025年9月10日—10月20日，起草小组结合前期的调研和资料，多次召开内部研讨会，形成标准大纲，并邀请了专家和相关企业对标准进行技术指导，对《水溶肥生产工艺技术要求》的标准编制工作重点、标准制定依据和编制原则等形成了共识，同时完成标准草案稿的撰写。
（3）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，开展征求意见

2025年10月20日—10月25日，标准起草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，包括调整基本原则内容、修改错误用词和格式等，在反复讨论和论证的基础上，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
2025年10月25日—11月25日，标准起草组在福建省标准化服务行业协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二、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
（一）目的

（1）统一生产流程规范，消除“无标可依”问题

标准对固体/液体水溶肥的生产全流程（原料预处理→核心工艺→成品检验）制定了明确要求，例如固体水溶肥需通过“粉碎（80目通过率≥95%）→混合（变异系数≤5%）→造粒（粒径2-4mm）→干燥（温度≤80℃）”等环节，液体水溶肥需遵循“溶解→pH调节（5.5-8.5）→两级过滤（清液型精度≤50μm）”流程，避免企业因生产流程随意性导致产品差异大。

明确产品质量底线，确保使用有效性与安全性

标准通过“原料要求+质量控制+检验规则”三重维度锁定产品质量：

原料端要求大量元素水溶性磷占比≥90%、中微量元素螯合态占比≥80%，确保养分有效；

成品端限定水不溶物（固体≤0.5%、液体≤0.2%）、重金属（砷≤5mg/kg、镉≤0.1mg/kg），避免无效杂质堵塞滴灌设备或重金属污染土壤；

检验端规定出厂/型式检验项目及复检规则，防止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。

（3）管控生产与环境风险，保障人员与生态安全

生产安全方面，要求配备应急洗眼器（距操作点≤15m）、灭火器（每 50㎡2具4kg干粉），人员需佩戴防尘口罩，避免酸碱灼伤、粉尘吸入等风险；

环境安全方面，限定废水COD≤500mg/L、废气粉尘≤10mg/m³，危险废物需按GB 18597存放，减少生产对周边环境的污染。

（二）意义
（1）规范市场秩序，促进行业升级

统一技术门槛：标准整合了GB/T 15063、NY/T 1107 等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核心要求，避免企业因“低标准生产”陷入低价竞争，促进小作坊式企业升级设备、完善流程，淘汰落后产能；

提升行业公信力：团体标准由福建省标准化服务行业协会归口，通过统一的检验方法和追溯记录，让产品质量可追溯、可对比，增强市场对水溶肥品类的信任。

2. 降低企业生产风险，提升竞争力

提供清晰生产依据：标准明确了设备材质（与物料接触需GB/T 3280不锈钢）、工艺参数（如溶解罐搅拌转速60-120r/min）、人员资质（检验岗需化学分析基础），帮助企业避免因“经验式生产”导致的原料浪费、成品返工；

强化质量管控能力：标准要求的“原料每批检测→生产过程抽样→成品全项检验”流程，能帮助企业提前发现问题（如原料结块、溶解不充分），稳定产品质量，减少售后纠纷，提升品牌竞争力。

3. 保障施肥效果，降低农户种植风险

确保养分有效：标准对水溶性磷、螯合态微量元素的强制要求，能避免农户使用“低效肥”（如磷不溶解导致作物吸收差），提升水肥一体化施肥效果；

规避安全隐患：重金属限量和有害添加物禁止条款，可防止土壤重金属累积和农产品污染，保障农户种植的农产品符合安全标准，减少经济损失。

4. 推动绿色生产，减少生态环境负担

标准对标废水、废气、危险废物的管控要求，与国家环保政策衔接，促使企业采用更环保的生产工艺（如反冲洗废水回收、粉尘布袋收集），减少生产环节的污染物排放，助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。

三、标准编制依据
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遵循“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可操作性”的原则，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
四、标准主要内容
本标准规定了水溶肥（包括固体水溶肥、液体水溶肥）生产过程中的原料要求、生产场所、设备要求、生产工艺、质量控制要求，以及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签包装和贮运内容。

（1）通用要求：原料、场所、设备与人员

1. 原料要求

大量元素原料：符合 GB/T 15063、NY/T 1107，水溶性磷占有效磷比例≥90%；

中微量元素原料：符合 NY 2266，螯合态微量元素占总微量元素比例≥80%；

助剂：符合 NY/T 2267，禁止添加重金属、有毒有机物等有害物；

生产用水：符合 GB/T 6682 中 I 型要求，电导率≤0.01 mS/m（25℃），pH5.5～8.5。

2. 生产场所要求

分区布局：至少划分原料区、预处理区、核心生产区、成品区、检验区、辅助区，各区物理隔离（高度≥2.5m），流程单向流动（原料→成品），人流物流通道分开（宽度≥1.2m），检验区独立（面积≥20㎡）；

环境控制：生产区地面耐腐蚀、向排水口倾斜，墙面1.5m以下防腐；通风换气≥6次/h；原料/成品区温湿度（5℃～30℃，≤70%RH）、核心区温湿度（≤35℃，≤65% RH），温湿度每2h记录，数据保存≥1年；厂界噪声昼间≤65dB(A)、夜间≤55dB(A)；

安全卫生：按 GB 50140 配灭火器，核心区设自动喷淋（覆盖率 100%）；应急照明持续≥90min（照度≥10lx），疏散标志间距≤20m；酸碱区设应急洗眼器（出水量≥12L/min）与喷淋（≥15L/min），每周检查；危险废物存放区符合GB 18597；

仓储辅助：原料分区存放（间距≥0.5m，距墙≥0.3m，距地≥0.15m），易吸潮原料用304不锈钢密封货架；成品堆码（固体≤1.5m，液体≤2层），通道≥1.5m等。

3. 生产设备要求

与原料接触部件符合GB/T 3280；电机防护等级≥IP54、绝缘等级≥F 级，运行噪声≤85dB (A)、振动速度≤4.5mm/s；关键设备带参数记录功能（保存≥1 年），安装后空载试运转≥2h、负载试运转≥4h，参数波动≤±2%。
4. 人员要求

资质：生产岗经培训考核合格，检验岗需化学分析基础（持技能证书优先），安全岗掌握核心岗位技能；

培训：新员工岗前培训≥40学时，在岗员工每半年复训≥8学时，记录保存≥1年；

岗位操作：原料岗核对检测报告，生产岗记录工艺参数，检验岗按标准检测；

健康防护：酸碱岗穿耐酸碱服/护目镜，粉尘岗戴GB 2890防尘口罩；建立健康档案，每年1次职业健康体检；应急处置；

考核：每季度考核操作规范性/记录完整性，不合格者重训，连续两次不合格调离关键岗。

（2）固体与液体水溶肥差异化流程

1. 固体水溶肥生产工艺（6大环节）

按“原料预处理→混合→造粒→干燥→冷却→筛分”顺序，每个环节设关键控制指标：

原料预处理：原料检验（水溶性磷≥90%、螯合态≥80%）→粉碎（80目通过率≥95%）→100目筛分除杂（杂质入危废区）；

混合：按配方称重（精度≥0.1kg）→投入混合机（≤30min）→抽样测氮含量（变异系数≤5%），结块返粉碎；

造粒：调质（加生产水，湿度15%～20%，搅拌80r/min～100r/min）→造粒（粒径2mm～4mm，合格率≥90%），不合格返预处理；

干燥：温度≤80℃，热风风速1.5m/s～2.0m/s，每10min 测水分（≤3%），废气粉尘经布袋除尘（浓度≤10mg/m³），粉尘返混合；

冷却：风冷（风量500m³/h～800m³/h），冷却后温度≤室温±5℃，每15min记录；

筛分：双层筛（上层4mm、下层2mm），合格颗粒（2mm～4mm）入304不锈钢料仓（RH≤65%，暂存≤24h），筛上物返造粒、筛下物返预处理。

2. 液体水溶肥生产工艺（5大环节）

按“原料溶解→调节pH→过滤→定容→灌装”顺序，聚焦溶解与过滤精度：

原料溶解：溶解罐加生产水→按“大量元素→中微量元素→助剂”投料（防沉淀），搅拌60r/min～120r/min，温度25℃～35℃（大量元素可至40℃，不超45℃），溶解后水不溶物≤0.1%；

调节 pH：清液型5.5～7.0、悬浮型6.0～7.5，用柠檬酸/氢氧化钾调节（每加100mL测pH，精度0.01），调节后搅拌15min，波动≤±0.2；

过滤：两级过滤（粗滤100目→精滤，清液型≤50μm、悬浮型≤100μm），每过滤1000L反冲洗（0.3MPa～0.5MPa，30s～60s），过滤后水不溶物≤0.2%；

定容：转移至定容罐（316L不锈钢），加生产水至设定体积（误差±1%），测大量元素，均质10min～20min（养分差异≤±2%）；

灌装：包装桶（HDPE材质）冲洗沥干→自动灌装（误差±2%，速度1L/s～2L/s），每50桶抽样检查，旋紧桶盖后贴标入成品区。

（3）质量控制与试验方法

1.质量控制指标

感官：固体为均匀粉末/颗粒（无异味、无结块），液体为清澈/均匀悬浮液（无分层、无沉淀）；

养分含量：固体大量元素≥50%、液体≥40%，中微量元素螯合态占比≥80%；

水不溶物：固体≤0.5%、液体≤0.2%；

重金属限量：砷≤5mg/kg、镉≤0.1mg/kg、铅≤5mg/kg、铬≤5mg/kg、汞≤0.1mg/kg；

废水汽排放：废水COD≤500mg/L、氨氮≤45mg/L；废气粉尘≤10mg/m³，无组织废气符合GB 16297。

2. 试验方法

原料检测：大量元素按GB/T 15063、NY/T 1107，中微量元素按NY 2266，生产用水电导率按GB/T 6682、pH按GB/T 9724；

生产过程检测：混合均匀度按NY/T 1107（测氮含量算变异系数），颗粒粒径用筛分法，过滤精度用0.45μm微孔滤膜法；

成品检测：感官用目视/嗅觉，养分按GB/T 15063、NY/T 1107、NY 2266，水不溶物按GB/T 19281，重金属按GB/T 23349。

（4）检验规则：出厂与型式检验

1. 出厂检验

范围：每批产品必检，项目包括感官、养分含量（氮磷钾/中微量元素）、水不溶物、pH；

抽样：每批随机抽3个样品（固体≥500g/个，液体≥1000mL/个）；

判定：全项合格则合格；1项不合格则加倍抽样复检，复检合格仍判定合格，否则不合格。

2. 型式检验

范围：每年至少1次，覆盖标准第4章（一般要求）全内容；

触发条件：原料产地/规格重大变化、工艺/设备大修、停产复产、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差异大；

判定：同出厂检验规则。

本标准适用于以氮、磷、钾等大量元素，钙、镁、硫等中量元素，铁、锰、锌等微量元素为主要原料，经混合、溶解、过滤等工艺生产的水溶肥。
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重大分歧。

六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
标准只有通过实施才能起作用，如果不能实施，再好的标准也是“一纸空文”，更无法体现它的作用。贯彻实施标准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、有良好的实施方法和检查监督机制。具体来说：（1）加大宣贯力度。利用报纸、电视、电台及微信、微博等各种新媒体，大力宣传，为标准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（2）加强标准实施反馈。对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提出的意见，要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，做好标准的修订和完善工作。

七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本标准不涉及现行标准的废止。

八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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